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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129 号）的要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贝达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达药业”、“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和申报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

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具体回复内

容附后。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 楷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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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 1】 

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及具体

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与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的充分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 

公司结合创新药研发企业的特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

制定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具体如下： 

（一）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

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

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二）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

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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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对于 1、2 类新药，自开始至开展实质性 III 期临床试验前为研究阶段，自开

始开展实质性 III 期临床试验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间为开发阶段。 

对于 3 类仿制药，自开始至取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期间为研究阶段，取得临床

试验批件后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间为开发阶段。 

对于 4 类仿制药，整个研发阶段作为研究阶段，其所发生的支出均予以费用

化。 

对于生物类仿制药（单抗药物），自开始至取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期间为研究

阶段，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后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间为开发阶段。 

对于以Ⅱ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自开始至开展实质性Ⅱ

期临床试验前为研究阶段，自开始开展实质性Ⅱ期临床试验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

间为开发阶段。 

二、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具体依据 

公司根据药物研发的不同类型，将研发项目区分以下类别： 

1、新药（1 类、2 类）项目； 

2、仿制药（3 类、4 类）项目； 

3、生物类仿制药（单抗药物）项目； 

4、Ⅱ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 

结合项目情况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依据如下： 

（一）新药（1 类、2 类）项目 

针对新药（1 类、2 类）项目，研发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1）临床前研

究阶段；（2）临床研究阶段。临床研究阶段通常分为 I 期、II 期和 III 期临床试

验，其中 I 期临床研究主要是为了观察新药的人体耐受性，以此来确定剂量限制

性毒性（DLT）、最大耐受剂量（MTD）、在人体上的药代动力学特性（PK），并

为后续研究提供初步的剂量用法和适应症选择的参考；II 期研究主要是在 I 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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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初步探索新药在目标适应症人群中的初步疗效和安全性。而 III 期

临床试验系通过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设计确证药物在 II 期临床试验中特定

的目标人群中观察到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受试者的临床获益情况。III 期临床

开始，属于确证性阶段，项目研发成功的概率较高，在满足上述开发阶段支出资

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发行人 1 类、2 类新药自实质性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作为资

本化开始节点。结合公司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1、新一代 ALK 抑制剂 X-396 创新药 

X-396（恩沙替尼）是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新一代 ALK 抑制剂，属于化学

药品 1 类新药。公司子公司 Xcovery 公司获得美国 FDA 批准,正在开展 X-396 用

于 ALK 阳性 NSCLC 一线治疗的 III 期临床研究并负责美国的上市许可申请。同

时由贝达药业推动和实施 X-396 用于 ALK 阳性 NSCLC 一线治疗临床 III 期(全

球多中心)中国区的临床试验，并负责中国区的上市许可申请。 

针对 ALK 阳性的 NSCLC 患者，目前中国获批上市的 ALK 抑制剂有辉瑞的

克唑替尼、罗氏的阿来替尼和诺华的色瑞替尼。恩沙替尼在结构上与克唑替尼相

似，但恩沙替尼与 ALK 的结合力强于克唑替尼，而且具有更好的选择性。根据

美国已完成的 I/II 期临床试验，恩沙替尼对未接受过 ALK-TKI 治疗的 ALK 阳性

NSCLC 患者显示了优异的活性，包括在脑转移患者中表现出极强的效果，且安

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因此公司申请了开展 X-396 用于 ALK 阳性 NSCLC 一线治

疗临床 III 期临床实验（全球多中心）。 

日前恩沙替尼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eXalt3）期中分析结果已发布，结

果显示，接受恩沙替尼治疗的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其中位

无进展生存期（mPFS）显著长于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患者，基于该研究结果，

公司将积极准备中美一线适应症的上市申报。 

2、CM082 项目 

CM082 项目主要是指“CM082 联合依维莫司治疗肾癌患者疗效 II/III 期临床

研究”研发项目。CM082 是在舒尼替尼基础上进行结构修饰得到的新化合物，

主要靶点的活性与舒尼替尼相近，同时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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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 CM082 的 I 期临床试验中确定了最佳剂量，并提示 CM082 具有更好的疗

效。基于 I 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司申请开展 CM082 联合依维莫司治疗肾癌患者

疗效 II/III 期临床实验。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国食

药监注[2012]122 号印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CM082 研发

项目从研究设计、给药方案以及疗效观察和评价看，该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临床

III 期阶段，试验结果达到终点，即可申请上市，研发成功确定性较高。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患者入组，正在进行患者随访。 

3、D-0316 项目一线用药 

D-0316 项目一线用药主要是指“D-0316 在既往未经治疗的 EGFR 敏感突变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 II/III 期临床试验”研发项目。D-0316

是针对 T790M 突变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剂，在奥希替尼（AZD9291）基础上进

行了结构优化，对 EGFR T790M 突变的抑制强度与 AZD9291 类似，但毒副作用

相比较小。D-0316 项目在 I 期临床试验中确定了最佳剂量，体现出了有效性， 且

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基于 I 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司申请开展 II/III 期临床实验。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国食药监注[2012]122 号印发

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D-0316 一线用药项目从研究设计、给

药方案以及疗效观察和评价看，该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临床 III 期阶段，试验结

果达到终点，即可申请上市，研发成功确定性较高。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患者入组。 

（二）仿制药（3 类、4 类）项目 

针对 3 类仿制药的研发支出，发行人将药物研发开始至取得临床批件的期间

确认为研究阶段（即临床前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探索阶段，对应的技术尚

未成熟，尚无法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将该阶段作为研究阶段。3 类仿制药由于

其可参照境外已上市药品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适应症、给药途径和用法用量

等参数，临床阶段属验证性研究，在满足上述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

将取得临床批件作为资本化开始节点。 

针对 4 类仿制药的研发支出，由于系基于现有的成熟技术进行仿制，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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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相关创新性，一般无需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仅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相

应的研发投入较小，针对该类型药物研发支出，公司将其全部费用化。 

目前公司无仿制药资本化项目。 

（三）生物类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单抗药物）项目 

公司生物类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单抗药物）是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面与已获准注册的参照药具有相似性的治疗用生物制品。该类药物上市前需要

进行临床前药毒理比对研究（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和免疫原性的比对试验研

究）、药学比对研究以及验证性临床研究。由于其可参照境外已上市药品相同的

活性成分、剂型、适应症、给药途径和用法用量等参数，临床试验属验证性研究，

在满足上述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将取得临床批件作为资本化开始

节点。 

目前公司该类资本化项目为 MIL60 项目，MIL60 是重组抗人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属于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该药物可以选择性地与人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结合并阻断其生物活性，包含人类抗体的框架区以

及可结合 VEGF 的人源化鼠抗体的抗原结合区，可抑制 VEGF 与其位于内皮细

胞上的受体 Flt-1 和 KDR 相结合，通过使 VEGF 失去生物活性而减少肿瘤的血

管形成，从而抑制了肿瘤的生长。 

安维汀结直肠癌适应症和非鳞非小细胞肺癌适应症已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5

年获批上市，根据 2015 年 3 月 NMPA 发布生物类似物技术指导原则，生物类似

药开发证明临床等效即可上市并获批原研药全部适应症，进入临床后研发成功确

定性较高。 

目前 MIL60 项目上市许可申请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正在 CDE

进行专业技术审评。 

（四）Ⅱ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 

Ⅱ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系新一代 ALK 抑制剂 X-396 项

目二线适应症以及三代 EGFR 抑制剂 D-0316 项目二线适应症。X396 项目二线适

应症是指“用于使用克唑替尼治疗后耐药或进展的 ALK 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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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的治疗 II 期临床试验”项目；D-0316 项目二线适应症是指“用于使用 EGFR

抑制剂耐药后产生 T790M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II 期临

床试验”项目。上述项目在开展Ⅱ期临床试验之前均已完成前期人体耐受性临床

研究，确定了剂量范围，明确了药物在适应症人群的抗肿瘤活性，且与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进行了充分沟通，获得 CDE 同意，上述项目

完成Ⅱ期临床试验即可批准上市，项目研发成功确定性较高，在满足上述开发阶

段支出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将开始开展实质性Ⅱ期临床试验作为资本化开始节

点。 

目前 X-396 项目二线适应症已提交国内 NDA 并获得受理，目前处在现场检

查阶段，D-0316 项目二线适应症已经完成患者入组。 

综合准则相关规定及 1、2 类新药研发阶段工作内容，1 类、2 类新药属于创

新新药，研发过程中无相关现成药物作为参考，I、II 期主要集中在探索性试验，

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研发失败的可能性较大。III 期则集中在确证性试验上。 

生物类仿制药，药物研发开始至取得临床批件的期间，这一阶段处于仿制药

的探索阶段，对应的技术尚未成熟，尚无法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自取得临床试

验批件后，由于其可参照境外已上市药品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适应症、给药

途径和用法用量等参数，属验证性研究。 

Ⅱ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基于Ⅱ期临床试验开展前与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沟通结果，上述项目研发失败的可能性

较低，且经 CDE 批准完成 II 期即可上市，属于确证性试验阶段。 

公司完成上述项目研发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研发成

功后公司拟作为自有产品生产销售，目前公司已建立起成熟的销售渠道，有能力

将其出售，且所有的在研项目独立立项，单独核算，满足无形资产确认的条件。

故公司将 1、2 类新药临床 III 期作为开发阶段。将生物仿制药（单抗药）取得临

床试验批件后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间作为开发阶段以及将以Ⅱ期临床试验支持

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自开始开展实质性Ⅱ期临床试验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

间为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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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 

通过查阅公开披露信息，比对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情况如

下： 

（一）对于 1、2 类新药 

公司

名称 
药品名称 

注册

分类 

资本化

时点 
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 

恒瑞

医药 

艾瑞昔布、甲

磺酸阿帕替

尼、马来酸吡

咯替尼 

化药

1 类 

全部费

用化 

根据研究与开发的实际情况，公司将研究开发项

目区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 

1. 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

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活动

的阶段 

2. 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

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

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

品等活动的阶段 

复旦

张江 
海姆泊芬 

化药

1 类 

获得新

药证书

年度起 

新药：自获得新药证书年度起将相关研发费用资

本化 

艾迪

药业 
ACC007 

化药

1 类 

自开始

III 期临

床试验

起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

以资本化，即：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

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具有完成该无形资

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

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

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有足够的

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

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

量。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开发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自行或委托研发的创新药项目，公司将研发

项目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前所处阶段界定为研究

阶段，进入 III期临床至获得生产批文为止所处的

阶段为开发阶段 

微芯

生物 

西达本胺-外周

T 细胞淋巴瘤 

化药

1 类 

开始 II

期临床

试验 

开发阶段的起点为在药品上市前取得最后一次临

床试验批件，终点为研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如取

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等。公司进入开发阶段的

项目支出，且同时满足资本化五个条件的，先在

“开发支出”科目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在项目达

到预定用途如取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形成无形

资产时转入“无形资产”科目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并开始摊销。在具体判断研发支出资本化时，公

西达本胺-乳腺

癌 

化药

1 类 

开始 III

期临床

试验 

西达本胺-非小 化药 全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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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药品名称 

注册

分类 

资本化

时点 
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 

细胞肺癌 1 类 用化 司取得 III期注册性临床试验批件(最后一期)；或

取得 II/III 期联合批件且有足够外部证据证明实

质开展 II 期注册性临床试验(最后一期)；或取得

II/III 期联合批件且有足够外部证据证明实质开

展 III 期注册性临床试验(最后一期)的，在同时满

足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五个条件情况下进行资本

化。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如取得 II/III 期联合

批件并拟开展 II/III 期临床试验)则全部费用化 

西格列他钠 
化药

1 类 

开始 III

期临床

试验 

贵州

百灵 
替芬泰 

化药

1 类 

以取得

临床批

件且进

入临床

研究作

为资本

化开始

的时点 

公司内部研发项目取得临床批文前所处阶段均界

定为研究阶段，取得临床批文后至到获得生产批

文为止所处的阶段均为开发阶段。公司将属于研

究阶段所发生的支出予以费用化，开发阶段所发

生的支出在符合上述开发阶段资本化的条件时予

以资本化，否则其所发生的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取得临床批件且进入临床研究作为资本化开始

的时点 

振东

制药 
拉洛他赛 

化药

1 类 

取得临

床批件 

根据行业和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特点，公司按

规定照以下几条标准进行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区

分： 

1、外购药品开发技术受让项目以及公司继续在外

购项目基础上进行药品开发的支出进行资本化，

确认为开发支出； 

2、公司自行立项药品开发项目的，取得临床批件

后的支出进行资本化，确认为开发支出； 

3、属于药品上市后再评价的增加新适应症、改变

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其支出予以资本化，确认

为开发支出； 

4、除上述情况外，其余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

益。 

亚太

药业 

CX3002 
化药

1 类 

取得临

床批件 

公司将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在取得临床批件前或进

入实质性临床试验前所处阶段界定为研究阶段，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将取

得临床批件后或进入实质性临床试验后所处阶段

界定为开发阶段，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资本化

条的可以进行资本化 

右旋酮洛芬缓

释贴片 

化药

2 类 

取得临

床批件 

从上表可知，目前上市公司针对 1、2 类新药常见的资本化会计政策主要有

如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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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部费用化； 

2、取得新药证书后资本化； 

3、以注册性临床试验即最后一期（II 期或 III 期）进行资本化； 

4、取得临床批件后进行资本化。 

公司关于 1、2 类新药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为第 3 种，系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结合自身研发项目实际风险、可行性和确证性综合判断确定。公司

资本化政策与微芯生物类似，相比以取得临床批件后进行资本化的公司，在资本

化时点的选择上更为谨慎合理。 

（二）对于仿制药 

公司名称 仿制药资本化会计处理政策 

康辰药业 
对于仿制药研发项目，取得生产批件之前所发生的研发支出予以费用化处

理 

亚太药业 取得临床批件后或进入实质性临床试验后所处阶段界定为开发阶段 

海正药业 

公司临床试验和样品生产申报的阶段作为开发阶段。开发阶段的起点为项

目可以进入临床试验或者进入申报期（已有国家药品标准的原料药和制

剂），终点为项目取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公司进入开发阶段的项目支

出，先在“开发支出”科目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在项

目取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形成无形资产时转入“无形资产”科目分项目进

行明细核算 

丽珠集团 

在研发项目取得相关批文（如：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

册管理办法》的规定所获得的“临床试验批件”、“药品注册批件”、或者获得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的批准等）或达到中试条件时，自取得相关批文或开始

中试之后发生的支出，经公司评估满足开发阶段的条件后，可以作为资本

化的研发支出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对于 3 类、4 类仿制药研发资本化政策以取得

临床试验批件为主，公司针对 3 类仿制药自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开始资本化，针对

4 类仿制药全部费用化，相比更为谨慎。 

（三）对于生物类仿制药 

公司名称 药品名称 资本化时点 生物类仿制药资本化会计处理政策 

三生国健 

注射用重组

抗 HER2人

源化单克隆

抗体（302H） 

起点为在药品上

市前取得最后一

次临床试验批件

（III 期注册性

开发阶段：公司临床试验和药品申报生产的

阶段作为开发阶段。开发阶段的起点为在药

品上市前取得最后一次临床试验批件，终点

为研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如取得新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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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药品名称 资本化时点 生物类仿制药资本化会计处理政策 

重组人鼠嵌

合抗CD20单

克隆抗体注

射液（304R） 

临床试验批件） 或生产批件等。开发阶段的支出，只有在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予以资本化，即：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

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

使用或出售的意图；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

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

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

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

性；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

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

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

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在具体判断

研发支出资本化时，公司取得 III 期注册性

临床试验批件（最后一期），在同时满足确

认为无形资产的五个条件情况下进行资本

化。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则全部费用化。 

海正药业 

阿达木单抗 

进入临床试验 

开发阶段：公司临床试验和样品生产申报的

阶段作为开发阶段。开发阶段的起点为项目

可以进入临床试验或者进入申报期（已有国

家药品标准的原料药和制剂），终点为项目

取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 

地诺单抗

（HS629） 

丽珠集团 

重组人源化

抗人 IL-6R单

克隆抗体 

临床试验 

在研发项目取得相关批文（如：根据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的规定所获得的“临床试验批件”、“药品注

册批件”、或者获得国际药品管理机构的批

准等）或达到中试条件时，自取得相关批文

或开始中试之后发生的支出，经公司评估满

足开发阶段的条件后，可以作为资本化的研

发支出；其余研发支出，则作为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外购的生产技术或配方，其购买价

款确认为开发支出，需要后续研发的，按照

上述标准执行。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

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

当期损益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生物类仿制药研发资本化政策以取得临床试验

批件为主，与公司类似，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选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

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定义，且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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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过程 

1、访谈相关研发人员，了解药品研发活动的流程、临床Ⅰ/Ⅱ/III 期试验的

区别和划分、行业惯例及相关研发项目进展情况等； 

2、查阅了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获取与研发项目相关的立项资料、临床批件、临床通知书、伦理批件以

及 CDE 沟通材料，评价研发进展情况及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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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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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  峰  金  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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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反馈意见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__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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